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5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宜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

度交易字第17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83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汪宜靜（下稱被告）

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

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民國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在案發地點，被告騎駛之車

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之右側、前車頭與

告訴人李小芬（下稱告訴人）騎駛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

機車（下稱B車）左側發生碰撞，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

自承在案。又告訴人自陳左手肘遭被告騎駛之A車碰撞，並

於翌日至德慈聯合醫院就診，經診斷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

害，是告訴人雖延至翌日始至醫院就醫，難認有何不合常理

之處。況告訴人雖有受傷，然非立即足以致命之傷害，尚無

於案發後刻不容緩緊急就醫之必要，是告訴人既於案發後，

先處理工作上之事務，之後因疼痛難耐始前往就醫，並無刻

意延誤就醫，自不能憑此遽認告訴人所受傷勢可能其他因素

造成，而非被告所為。

　㈡又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可見當時被告騎駛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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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兩旁均無其他車輛遮擋其視線，僅有告訴人騎駛B車從

路旁私人巷內右轉至環堤大道之車道上，且已騎駛在被告A

車前方。而當時為白天，被告於超越告訴人B車時應可以注

意車前狀況卻疏未注意；況被告於警詢中亦自承：（問：肇

事行進方向、車道及肇事經過情形？）我當時行駛在環堤大

道上，往三重方向行駛，行駛至事故地點時，我看到對方從

環堤大道399號的私人巷弄騎出來，一開始她還慢慢移動，

到我接近她時，她又突然加速。（問：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

多遠？）我發現時距離約1台機車的車長。（問：肇事當時

行車速率多少？）約50KM/HR左右」等語，與告訴人於警詢

中證稱：我騎到環堤大道上時，就被從左後方擦撞了，碰撞

後才發現對方，我大約車速為10-20KM/HR左右等語，顯見被

告於車禍發生前，已知悉且目睹告訴人騎駛機車於前方，然

並未注意車前狀況、未與前方、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而

輕率前行，因而致2車發生碰撞，被告之過失責任應可認

定。而原審未審究上開情形，遽認被告就本案車禍無過失，

而論知被告無罪，尚屬可議，容有再斟酌之餘地。

三、經查：

　㈠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

判斷，如未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

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

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

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

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

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

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

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

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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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訊據被告堅決否認過失傷害犯行，辯稱：112年6月30日車禍

當時被告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事，告訴人當下也說沒事，事

後卻於同年7月1日才到診所就診，難認驗傷單所載傷勢確為

車禍所造成，況驗傷單所載之病名為挫傷而非明顯擦傷，且

告訴人又於同年7月3日至中醫診所開立診斷證明書，顯難證

明告訴人上開傷勢與車禍之合理關聯性。又被告於事發當下

有注意到告訴人，告訴人車子一騎出來時，被告才看到告訴

人，但該時已來不及煞車，且被告一看到告訴人就盡全力煞

車，已達到盡可能閃避告訴人之程度，本案實係告訴人騎駛

B車突然衝出來，被告根本來不及閃躲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雖證稱其於本案車禍發生時，左手肘及手腕有擦撞到

A車把手而受傷，但本案車禍發生時間為112年6月30日11時3

0分許，告訴人卻於翌日始到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並經醫師診

斷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告訴人至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之時

間與本案車禍發生之時間相距雖僅有1日，惟告訴人未於本

案車禍發生之當日即時就醫，無法排除在上開延遲就醫之1

日期間是否因發生其他事故或因其他原因致使告訴人受有左

手肘挫傷之可能性，故難以上開德慈聯合診所開立之診斷證

明書作為告訴人因本案車禍而受傷之證詞的補強證據。從

而，告訴人是否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

之傷害，實有可疑。檢察官上訴並未提出其他新事證，僅以

告訴人之傷勢，然非立即足以致命之傷害，尚無緊急就醫之

必要，是告訴人既於案發後，先處理工作上之事務，之後因

疼痛難耐始前往就醫，並無刻意延誤就醫，故其雖延至翌日

始就醫，難認有何不合常理之處等語，係就原審職權行使已

審酌之證據，為主觀上評價之反覆爭執而已，並無理由。　

　⒉按刑法上處罰過失犯，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

務，且依當時情形能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

能加以處罰，若依當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

其所能注意防範，即無過失之可言（參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

字第4056號刑事判決意旨）。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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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行為人是否

未注意車前狀況，須綜合客觀情狀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

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

違反。查本案路段車道線（即本院勘驗內容【本院卷第64〜

65頁】所稱之「白線」，下同），經警丈量長度為4公尺、

車道線間之距離（即本院勘驗內容所稱之「線與線之間的空

格」，下同）為6公尺，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113年

11月4日新北警蘆刑字第1134420691號函及所附道路交通事

故現場圖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7〜41頁）。又依本院勘驗錄

影監視器內容，可見自告訴人B車從空地駛入車道至雙方發

生擦撞時所經過之期間（約為影片時間5秒至7秒間，即原審

勘驗筆錄附圖4〜9），被告騎駛A車約經過2條車道線、2.5

個車道線間之距離，總長度約為23公尺，則估算被告當時之

時速約為41.4公里（計算式：11.5公尺/秒=690公尺/分鐘=4

1.4公里/小時）。再依交通部公路局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

所載資訊可知，於道路騎乘機車自發現危險開始到車輛完全

停止需要一定的停止時間，該停止時間分為反應時間與煞車

時間；反應時間為從發現危險至開始操作煞車，煞車開始作

動前為止，車輛行駛的時間稱為反應時間，行駛的距離稱為

「反應距離」，一般人在正常狀況下，反應時間約為1〜2

秒，因人而異；煞車時間為從煞車開始作動至車輛完全停

止，這段行駛的時間稱為煞車時間，行駛的距離稱為「煞車

距離」；「車輛停止距離」=「反應距離」＋「煞車距

離」，行駛2秒鐘的距離大約與「車輛停止距離相當」，建

議騎乘時與前車儘量保持2秒鐘以上的距離或是車速的1/2距

離，較能確保行車安全（本院卷第70頁）。以被告當時時速

41.4公里計算，行駛2秒鐘之距離為23公尺、車速的1/2距離

為20.7公尺。又告訴人B車出現於被告A車前方時，A車與B車

相距約為2條車道線、2個車道線間之距離，總長度約為20公

尺，此時A車與B車之間的距離約同於被告車速的1/2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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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開交通部公路局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所載之建議車

距，應認被告騎駛A車已與告訴人B車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且

被告目視可見告訴人騎車自空地駛出後，僅有2秒左右之時

間可以反應並採取閃避措施，衡情，一般正常駕駛人縱使立

即煞車或採取其他迴避行為，亦極難避免碰撞結果之發生。

況且告訴人騎駛B車右轉彎後還騎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

方，更增添被告閃避B車之難度。是以，被告於客觀上對於

本案車禍之發生應無避免可能性，自不能僅以擦撞地點在被

告原行車方向之前方為由，即遽指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

車前狀況或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

  ㈢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

罪，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

極證據證明被告此部分之犯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不得

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綜上所述，原審所為無罪判決，並無不合，檢察官以前開理

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本院撤銷原判決並予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廖姵涵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家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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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交易字第1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宜靜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

　　　　　　　　　　居新北市○○區○○街00號1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

輔　佐　人　張芳甄　住○○市○○區○○街000號4樓

　　　　　　　　　　居新北市○○區○○街00號1樓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

第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汪宜靜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汪宜靜於民國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

許，騎駛車號000-0000號機車（下稱A車），沿新北市蘆洲

區環堤大道往三重方向行駛時，適有告訴人李小芬騎駛車號

000-000號機車（下稱B車）自A車右前方之私人巷弄未禮讓

幹道行進中之A車先行，即駛入環堤大道往三重方向行駛。

詎被告本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

安全間隔，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有自然光線之情形，非不

能注意，竟疏未注意而騎駛A車行經B車左側時，A車右側與

告訴人之左手發生擦撞，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須憑

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犯罪嫌疑，經審理事實

之法院，已盡其調查職責，仍不能發現確實之證據足資證明

時，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

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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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參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刑事判例意旨）。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過失傷害罪，無非係以(一)被告於

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二)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

證稱；(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現場及車損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

(四)德慈聯合診所112年7月10日一般診斷證明書；(五)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前揭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被告於本

案車禍發生後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事，告訴人回答沒有事，

又告訴人並未馬上至醫院檢查是否有受傷，而是於112年7月

1日才到診所就診檢查，很難說診斷證明書所載傷勢是被告

造成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騎駛A車沿新北市蘆洲區

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行駛，行至該路段399號前

時，適有告訴人騎駛B車自A車右前方之空地駛出並右轉彎至

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而行駛在A車前方，之後A車右

側車身與B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嗣告訴人於同年7月1日至

德慈聯合診所（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就

診，經醫師診斷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

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在卷（見112年度偵字第78490號卷<

下稱偵卷>第7-10頁、第7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

詢及偵訊時之證詞相符（見偵卷第11-14頁、第72頁），並

有德慈聯合診所112年7月10日一般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

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報告表（一）、（二）、現場

監視器畫面照片及現場及車損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

頁、第21頁、第23-24頁、第25、59-65頁、第27-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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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一

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指訴之目的，

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

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證述，且無瑕

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

查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訴之真

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

之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指訴之外，其他足以證

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

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

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是告訴人前後指訴是否相符、堅決、態

度是否肯定等情，僅得為判斷其指訴有無瑕疵之基礎，非其

證言之補強證據（參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08號刑事

判決意旨）。經查，綜合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所證，其係

證稱其於本案車禍發生時左手肘及手腕有擦撞到A車把手而

受傷（見偵卷第12頁、第72頁）。惟本案車禍發生時間為11

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但告訴人卻係於本案車禍發生後之

翌日即112年7月1日始到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並經醫師診斷受

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告訴人至德慈聯

合診所就診之時間與本案車禍發生之時間相距雖僅有1日的

時間，但考量到告訴人未於本案車禍發生之當日即時就醫，

故本院無法排除在上開延遲就醫的1日期間是否發生其他事

故或因其他原因致使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之可能，

進而本院尚難遽以前述德慈聯合診所一般診斷證明書作為告

訴人前開就其有因本案車禍而受傷之證詞的補強證據，又檢

察官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告訴人確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

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從而，告訴人是否業因本案車

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要非無疑。

(三)按刑法上處罰過失犯，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

務，且依當時情形能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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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以處罰，若依當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

其所能注意防範，即無過失之可言（參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

字第4056號刑事判決意旨）。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行為人是否

未注意車前狀況，須綜合客觀情狀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

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

違反。經查，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時，看到告訴人

騎駛B車從空地駛出並右轉彎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

向前，並未注意環堤大道外側車道之來車且未靠右側行駛，

而係逕行右轉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且位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

正前方，歷時僅約1秒鐘（監視器畫面時間係從5秒到6

秒），且此時A車與B車的距離亦僅約1輛機車的車身長度，

然後下一秒鐘（監視器畫面時間7秒）就發生本案車禍，此

有本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所為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照片在卷

可證（見本院易字卷第44-45頁、第55-68頁）。足見自告訴

人騎車由空地駛出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迄至二車發生擦撞，

不過2秒左右之時間，換言之，被告目視可見告訴人騎車自

空地駛出後，僅有2秒左右之時間可以反應並採取閃避措

施，衡情，一般正常駕駛人縱使立即煞車或採取其他迴避行

為，亦極難避免碰撞結果之發生，況且告訴人騎駛B車右轉

彎後還騎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更增添被告閃避B車之

難度，本院因認被告於客觀上對於本案車禍之發生應無避免

可能性，自不能僅以擦撞地點在被告原行車方向之前方為

由，即遽指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與前方、

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

(四)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固記載被

告行駛時疑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見偵卷第15頁）。然此僅係承辦員警的個人判斷，不足作

為本院判斷之依據，附此敘明。　　

(五)依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既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因本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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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而受有起訴書所載傷害，亦無法認定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

注意車前狀況及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

失行為，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不得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

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不能僅以本案車禍之發生，遽對被告以

過失傷害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各項事證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公

訴意旨所指過失傷害犯行，不得遽以該罪責相繩。此外，公

訴人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過失致傷害犯

行，揆諸前開說明，自屬犯罪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原

則，自應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偵查起訴，檢察官鄭皓文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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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5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宜靜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7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8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汪宜靜（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民國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在案發地點，被告騎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之右側、前車頭與告訴人李小芬（下稱告訴人）騎駛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B車）左側發生碰撞，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自承在案。又告訴人自陳左手肘遭被告騎駛之A車碰撞，並於翌日至德慈聯合醫院就診，經診斷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是告訴人雖延至翌日始至醫院就醫，難認有何不合常理之處。況告訴人雖有受傷，然非立即足以致命之傷害，尚無於案發後刻不容緩緊急就醫之必要，是告訴人既於案發後，先處理工作上之事務，之後因疼痛難耐始前往就醫，並無刻意延誤就醫，自不能憑此遽認告訴人所受傷勢可能其他因素造成，而非被告所為。
　㈡又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可見當時被告騎駛時，前方及兩旁均無其他車輛遮擋其視線，僅有告訴人騎駛B車從路旁私人巷內右轉至環堤大道之車道上，且已騎駛在被告A車前方。而當時為白天，被告於超越告訴人B車時應可以注意車前狀況卻疏未注意；況被告於警詢中亦自承：（問：肇事行進方向、車道及肇事經過情形？）我當時行駛在環堤大道上，往三重方向行駛，行駛至事故地點時，我看到對方從環堤大道399號的私人巷弄騎出來，一開始她還慢慢移動，到我接近她時，她又突然加速。（問：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多遠？）我發現時距離約1台機車的車長。（問：肇事當時行車速率多少？）約50KM/HR左右」等語，與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我騎到環堤大道上時，就被從左後方擦撞了，碰撞後才發現對方，我大約車速為10-20KM/HR左右等語，顯見被告於車禍發生前，已知悉且目睹告訴人騎駛機車於前方，然並未注意車前狀況、未與前方、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而輕率前行，因而致2車發生碰撞，被告之過失責任應可認定。而原審未審究上開情形，遽認被告就本案車禍無過失，而論知被告無罪，尚屬可議，容有再斟酌之餘地。
三、經查：
　㈠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㈡訊據被告堅決否認過失傷害犯行，辯稱：112年6月30日車禍當時被告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事，告訴人當下也說沒事，事後卻於同年7月1日才到診所就診，難認驗傷單所載傷勢確為車禍所造成，況驗傷單所載之病名為挫傷而非明顯擦傷，且告訴人又於同年7月3日至中醫診所開立診斷證明書，顯難證明告訴人上開傷勢與車禍之合理關聯性。又被告於事發當下有注意到告訴人，告訴人車子一騎出來時，被告才看到告訴人，但該時已來不及煞車，且被告一看到告訴人就盡全力煞車，已達到盡可能閃避告訴人之程度，本案實係告訴人騎駛B車突然衝出來，被告根本來不及閃躲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雖證稱其於本案車禍發生時，左手肘及手腕有擦撞到A車把手而受傷，但本案車禍發生時間為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告訴人卻於翌日始到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並經醫師診斷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告訴人至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之時間與本案車禍發生之時間相距雖僅有1日，惟告訴人未於本案車禍發生之當日即時就醫，無法排除在上開延遲就醫之1日期間是否因發生其他事故或因其他原因致使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可能性，故難以上開德慈聯合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作為告訴人因本案車禍而受傷之證詞的補強證據。從而，告訴人是否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實有可疑。檢察官上訴並未提出其他新事證，僅以告訴人之傷勢，然非立即足以致命之傷害，尚無緊急就醫之必要，是告訴人既於案發後，先處理工作上之事務，之後因疼痛難耐始前往就醫，並無刻意延誤就醫，故其雖延至翌日始就醫，難認有何不合常理之處等語，係就原審職權行使已審酌之證據，為主觀上評價之反覆爭執而已，並無理由。　
　⒉按刑法上處罰過失犯，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務，且依當時情形能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能加以處罰，若依當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其所能注意防範，即無過失之可言（參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4056號刑事判決意旨）。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行為人是否未注意車前狀況，須綜合客觀情狀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違反。查本案路段車道線（即本院勘驗內容【本院卷第64～65頁】所稱之「白線」，下同），經警丈量長度為4公尺、車道線間之距離（即本院勘驗內容所稱之「線與線之間的空格」，下同）為6公尺，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113年11月4日新北警蘆刑字第1134420691號函及所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7～41頁）。又依本院勘驗錄影監視器內容，可見自告訴人B車從空地駛入車道至雙方發生擦撞時所經過之期間（約為影片時間5秒至7秒間，即原審勘驗筆錄附圖4～9），被告騎駛A車約經過2條車道線、2.5個車道線間之距離，總長度約為23公尺，則估算被告當時之時速約為41.4公里（計算式：11.5公尺/秒=690公尺/分鐘=41.4公里/小時）。再依交通部公路局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所載資訊可知，於道路騎乘機車自發現危險開始到車輛完全停止需要一定的停止時間，該停止時間分為反應時間與煞車時間；反應時間為從發現危險至開始操作煞車，煞車開始作動前為止，車輛行駛的時間稱為反應時間，行駛的距離稱為「反應距離」，一般人在正常狀況下，反應時間約為1～2秒，因人而異；煞車時間為從煞車開始作動至車輛完全停止，這段行駛的時間稱為煞車時間，行駛的距離稱為「煞車距離」；「車輛停止距離」=「反應距離」＋「煞車距離」，行駛2秒鐘的距離大約與「車輛停止距離相當」，建議騎乘時與前車儘量保持2秒鐘以上的距離或是車速的1/2距離，較能確保行車安全（本院卷第70頁）。以被告當時時速41.4公里計算，行駛2秒鐘之距離為23公尺、車速的1/2距離為20.7公尺。又告訴人B車出現於被告A車前方時，A車與B車相距約為2條車道線、2個車道線間之距離，總長度約為20公尺，此時A車與B車之間的距離約同於被告車速的1/2距離，符合前開交通部公路局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所載之建議車距，應認被告騎駛A車已與告訴人B車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且被告目視可見告訴人騎車自空地駛出後，僅有2秒左右之時間可以反應並採取閃避措施，衡情，一般正常駕駛人縱使立即煞車或採取其他迴避行為，亦極難避免碰撞結果之發生。況且告訴人騎駛B車右轉彎後還騎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更增添被告閃避B車之難度。是以，被告於客觀上對於本案車禍之發生應無避免可能性，自不能僅以擦撞地點在被告原行車方向之前方為由，即遽指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
  ㈢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此部分之犯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綜上所述，原審所為無罪判決，並無不合，檢察官以前開理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本院撤銷原判決並予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廖姵涵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家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宜靜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
　　　　　　　　　　居新北市○○區○○街00號1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
輔　佐　人　張芳甄　住○○市○○區○○街000號4樓
　　　　　　　　　　居新北市○○區○○街00號1樓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汪宜靜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汪宜靜於民國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騎駛車號000-0000號機車（下稱A車），沿新北市蘆洲區環堤大道往三重方向行駛時，適有告訴人李小芬騎駛車號000-000號機車（下稱B車）自A車右前方之私人巷弄未禮讓幹道行進中之A車先行，即駛入環堤大道往三重方向行駛。詎被告本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有自然光線之情形，非不能注意，竟疏未注意而騎駛A車行經B車左側時，A車右側與告訴人之左手發生擦撞，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須憑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犯罪嫌疑，經審理事實之法院，已盡其調查職責，仍不能發現確實之證據足資證明時，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參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例意旨）。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過失傷害罪，無非係以(一)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二)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稱；(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及車損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四)德慈聯合診所112年7月10日一般診斷證明書；(五)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前揭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被告於本案車禍發生後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事，告訴人回答沒有事，又告訴人並未馬上至醫院檢查是否有受傷，而是於112年7月1日才到診所就診檢查，很難說診斷證明書所載傷勢是被告造成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騎駛A車沿新北市蘆洲區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行駛，行至該路段399號前時，適有告訴人騎駛B車自A車右前方之空地駛出並右轉彎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而行駛在A車前方，之後A車右側車身與B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嗣告訴人於同年7月1日至德慈聯合診所（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就診，經醫師診斷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在卷（見112年度偵字第78490號卷<下稱偵卷>第7-10頁、第7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詞相符（見偵卷第11-14頁、第72頁），並有德慈聯合診所112年7月10日一般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報告表（一）、（二）、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及現場及車損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頁、第21頁、第23-24頁、第25、59-65頁、第27-3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指訴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證述，且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訴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指訴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是告訴人前後指訴是否相符、堅決、態度是否肯定等情，僅得為判斷其指訴有無瑕疵之基礎，非其證言之補強證據（參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08號刑事判決意旨）。經查，綜合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所證，其係證稱其於本案車禍發生時左手肘及手腕有擦撞到A車把手而受傷（見偵卷第12頁、第72頁）。惟本案車禍發生時間為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但告訴人卻係於本案車禍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7月1日始到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並經醫師診斷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告訴人至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之時間與本案車禍發生之時間相距雖僅有1日的時間，但考量到告訴人未於本案車禍發生之當日即時就醫，故本院無法排除在上開延遲就醫的1日期間是否發生其他事故或因其他原因致使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之可能，進而本院尚難遽以前述德慈聯合診所一般診斷證明書作為告訴人前開就其有因本案車禍而受傷之證詞的補強證據，又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告訴人確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從而，告訴人是否業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要非無疑。
(三)按刑法上處罰過失犯，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務，且依當時情形能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能加以處罰，若依當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其所能注意防範，即無過失之可言（參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4056號刑事判決意旨）。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行為人是否未注意車前狀況，須綜合客觀情狀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違反。經查，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時，看到告訴人騎駛B車從空地駛出並右轉彎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前，並未注意環堤大道外側車道之來車且未靠右側行駛，而係逕行右轉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且位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歷時僅約1秒鐘（監視器畫面時間係從5秒到6秒），且此時A車與B車的距離亦僅約1輛機車的車身長度，然後下一秒鐘（監視器畫面時間7秒）就發生本案車禍，此有本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所為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證（見本院易字卷第44-45頁、第55-68頁）。足見自告訴人騎車由空地駛出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迄至二車發生擦撞，不過2秒左右之時間，換言之，被告目視可見告訴人騎車自空地駛出後，僅有2秒左右之時間可以反應並採取閃避措施，衡情，一般正常駕駛人縱使立即煞車或採取其他迴避行為，亦極難避免碰撞結果之發生，況且告訴人騎駛B車右轉彎後還騎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更增添被告閃避B車之難度，本院因認被告於客觀上對於本案車禍之發生應無避免可能性，自不能僅以擦撞地點在被告原行車方向之前方為由，即遽指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
(四)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固記載被告行駛時疑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見偵卷第15頁）。然此僅係承辦員警的個人判斷，不足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附此敘明。　　
(五)依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既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因本案車禍而受有起訴書所載傷害，亦無法認定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行為，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不得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不能僅以本案車禍之發生，遽對被告以過失傷害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各項事證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過失傷害犯行，不得遽以該罪責相繩。此外，公訴人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過失致傷害犯行，揆諸前開說明，自屬犯罪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偵查起訴，檢察官鄭皓文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5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宜靜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
度交易字第17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83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汪宜靜（下稱被告）
    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
    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民國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在案發地點，被告騎駛之車
    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之右側、前車頭與
    告訴人李小芬（下稱告訴人）騎駛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
    機車（下稱B車）左側發生碰撞，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
    自承在案。又告訴人自陳左手肘遭被告騎駛之A車碰撞，並
    於翌日至德慈聯合醫院就診，經診斷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
    害，是告訴人雖延至翌日始至醫院就醫，難認有何不合常理
    之處。況告訴人雖有受傷，然非立即足以致命之傷害，尚無
    於案發後刻不容緩緊急就醫之必要，是告訴人既於案發後，
    先處理工作上之事務，之後因疼痛難耐始前往就醫，並無刻
    意延誤就醫，自不能憑此遽認告訴人所受傷勢可能其他因素
    造成，而非被告所為。
　㈡又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可見當時被告騎駛時，前
    方及兩旁均無其他車輛遮擋其視線，僅有告訴人騎駛B車從
    路旁私人巷內右轉至環堤大道之車道上，且已騎駛在被告A
    車前方。而當時為白天，被告於超越告訴人B車時應可以注
    意車前狀況卻疏未注意；況被告於警詢中亦自承：（問：肇
    事行進方向、車道及肇事經過情形？）我當時行駛在環堤大
    道上，往三重方向行駛，行駛至事故地點時，我看到對方從
    環堤大道399號的私人巷弄騎出來，一開始她還慢慢移動，
    到我接近她時，她又突然加速。（問：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
    多遠？）我發現時距離約1台機車的車長。（問：肇事當時
    行車速率多少？）約50KM/HR左右」等語，與告訴人於警詢
    中證稱：我騎到環堤大道上時，就被從左後方擦撞了，碰撞
    後才發現對方，我大約車速為10-20KM/HR左右等語，顯見被
    告於車禍發生前，已知悉且目睹告訴人騎駛機車於前方，然
    並未注意車前狀況、未與前方、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而
    輕率前行，因而致2車發生碰撞，被告之過失責任應可認定
    。而原審未審究上開情形，遽認被告就本案車禍無過失，而
    論知被告無罪，尚屬可議，容有再斟酌之餘地。
三、經查：
　㈠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
    判斷，如未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
    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
    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
    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
    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
    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㈡訊據被告堅決否認過失傷害犯行，辯稱：112年6月30日車禍
    當時被告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事，告訴人當下也說沒事，事
    後卻於同年7月1日才到診所就診，難認驗傷單所載傷勢確為
    車禍所造成，況驗傷單所載之病名為挫傷而非明顯擦傷，且
    告訴人又於同年7月3日至中醫診所開立診斷證明書，顯難證
    明告訴人上開傷勢與車禍之合理關聯性。又被告於事發當下
    有注意到告訴人，告訴人車子一騎出來時，被告才看到告訴
    人，但該時已來不及煞車，且被告一看到告訴人就盡全力煞
    車，已達到盡可能閃避告訴人之程度，本案實係告訴人騎駛
    B車突然衝出來，被告根本來不及閃躲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雖證稱其於本案車禍發生時，左手肘及手腕有擦撞到A
    車把手而受傷，但本案車禍發生時間為112年6月30日11時30
    分許，告訴人卻於翌日始到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並經醫師診斷
    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告訴人至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之時間
    與本案車禍發生之時間相距雖僅有1日，惟告訴人未於本案
    車禍發生之當日即時就醫，無法排除在上開延遲就醫之1日
    期間是否因發生其他事故或因其他原因致使告訴人受有左手
    肘挫傷之可能性，故難以上開德慈聯合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
    書作為告訴人因本案車禍而受傷之證詞的補強證據。從而，
    告訴人是否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
    害，實有可疑。檢察官上訴並未提出其他新事證，僅以告訴
    人之傷勢，然非立即足以致命之傷害，尚無緊急就醫之必要
    ，是告訴人既於案發後，先處理工作上之事務，之後因疼痛
    難耐始前往就醫，並無刻意延誤就醫，故其雖延至翌日始就
    醫，難認有何不合常理之處等語，係就原審職權行使已審酌
    之證據，為主觀上評價之反覆爭執而已，並無理由。　
　⒉按刑法上處罰過失犯，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
    務，且依當時情形能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
    能加以處罰，若依當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
    其所能注意防範，即無過失之可言（參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
    字第4056號刑事判決意旨）。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行為人是否
    未注意車前狀況，須綜合客觀情狀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
    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
    違反。查本案路段車道線（即本院勘驗內容【本院卷第64～6
    5頁】所稱之「白線」，下同），經警丈量長度為4公尺、車
    道線間之距離（即本院勘驗內容所稱之「線與線之間的空格
    」，下同）為6公尺，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113年11
    月4日新北警蘆刑字第1134420691號函及所附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7～41頁）。又依本院勘驗錄影
    監視器內容，可見自告訴人B車從空地駛入車道至雙方發生
    擦撞時所經過之期間（約為影片時間5秒至7秒間，即原審勘
    驗筆錄附圖4～9），被告騎駛A車約經過2條車道線、2.5個車
    道線間之距離，總長度約為23公尺，則估算被告當時之時速
    約為41.4公里（計算式：11.5公尺/秒=690公尺/分鐘=41.4
    公里/小時）。再依交通部公路局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所
    載資訊可知，於道路騎乘機車自發現危險開始到車輛完全停
    止需要一定的停止時間，該停止時間分為反應時間與煞車時
    間；反應時間為從發現危險至開始操作煞車，煞車開始作動
    前為止，車輛行駛的時間稱為反應時間，行駛的距離稱為「
    反應距離」，一般人在正常狀況下，反應時間約為1～2秒，
    因人而異；煞車時間為從煞車開始作動至車輛完全停止，這
    段行駛的時間稱為煞車時間，行駛的距離稱為「煞車距離」
    ；「車輛停止距離」=「反應距離」＋「煞車距離」，行駛2
    秒鐘的距離大約與「車輛停止距離相當」，建議騎乘時與前
    車儘量保持2秒鐘以上的距離或是車速的1/2距離，較能確保
    行車安全（本院卷第70頁）。以被告當時時速41.4公里計算
    ，行駛2秒鐘之距離為23公尺、車速的1/2距離為20.7公尺。
    又告訴人B車出現於被告A車前方時，A車與B車相距約為2條
    車道線、2個車道線間之距離，總長度約為20公尺，此時A車
    與B車之間的距離約同於被告車速的1/2距離，符合前開交通
    部公路局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所載之建議車距，應認被告
    騎駛A車已與告訴人B車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且被告目視可見
    告訴人騎車自空地駛出後，僅有2秒左右之時間可以反應並
    採取閃避措施，衡情，一般正常駕駛人縱使立即煞車或採取
    其他迴避行為，亦極難避免碰撞結果之發生。況且告訴人騎
    駛B車右轉彎後還騎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更增添被告
    閃避B車之難度。是以，被告於客觀上對於本案車禍之發生
    應無避免可能性，自不能僅以擦撞地點在被告原行車方向之
    前方為由，即遽指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與
    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
  ㈢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
    ，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
    證據證明被告此部分之犯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不得遽
    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綜上所述，原審所為無罪判決，並無不合，檢察官以前開理
    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本院撤銷原判決並予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廖姵涵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家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宜靜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
　　　　　　　　　　居新北市○○區○○街00號1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
輔　佐　人　張芳甄　住○○市○○區○○街000號4樓
　　　　　　　　　　居新北市○○區○○街00號1樓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
第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汪宜靜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汪宜靜於民國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
    ，騎駛車號000-0000號機車（下稱A車），沿新北市蘆洲區
    環堤大道往三重方向行駛時，適有告訴人李小芬騎駛車號00
    0-000號機車（下稱B車）自A車右前方之私人巷弄未禮讓幹
    道行進中之A車先行，即駛入環堤大道往三重方向行駛。詎
    被告本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
    全間隔，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有自然光線之情形，非不能
    注意，竟疏未注意而騎駛A車行經B車左側時，A車右側與告
    訴人之左手發生擦撞，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因
    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須憑
    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犯罪嫌疑，經審理事實
    之法院，已盡其調查職責，仍不能發現確實之證據足資證明
    時，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
    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
    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參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刑事判例意旨）。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過失傷害罪，無非係以(一)被告於
    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二)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
    證稱；(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一）、（二）、現場及車損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
    (四)德慈聯合診所112年7月10日一般診斷證明書；(五)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前揭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被告於本
    案車禍發生後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事，告訴人回答沒有事，
    又告訴人並未馬上至醫院檢查是否有受傷，而是於112年7月
    1日才到診所就診檢查，很難說診斷證明書所載傷勢是被告
    造成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騎駛A車沿新北市蘆洲區
    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行駛，行至該路段399號前時
    ，適有告訴人騎駛B車自A車右前方之空地駛出並右轉彎至環
    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而行駛在A車前方，之後A車右側
    車身與B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嗣告訴人於同年7月1日至德
    慈聯合診所（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就診，經醫
    師診斷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
    及偵訊時供述在卷（見112年度偵字第78490號卷<下稱偵卷>
    第7-10頁、第7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
    時之證詞相符（見偵卷第11-14頁、第72頁），並有德慈聯
    合診所112年7月10日一般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報告表（一）、（二）、現場監視器畫
    面照片及現場及車損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頁、第21頁
    、第23-24頁、第25、59-65頁、第27-35頁）。此部分事實
    ，首堪認定。
(二)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一
    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指訴之目的，
    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
    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證述，且無瑕疵
    ，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
    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訴之真實
    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
    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指訴之外，其他足以證明
    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
    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
    訴內容之憑信性。是告訴人前後指訴是否相符、堅決、態度
    是否肯定等情，僅得為判斷其指訴有無瑕疵之基礎，非其證
    言之補強證據（參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08號刑事判
    決意旨）。經查，綜合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所證，其係證
    稱其於本案車禍發生時左手肘及手腕有擦撞到A車把手而受
    傷（見偵卷第12頁、第72頁）。惟本案車禍發生時間為112
    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但告訴人卻係於本案車禍發生後之
    翌日即112年7月1日始到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並經醫師診斷受
    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告訴人至德慈聯
    合診所就診之時間與本案車禍發生之時間相距雖僅有1日的
    時間，但考量到告訴人未於本案車禍發生之當日即時就醫，
    故本院無法排除在上開延遲就醫的1日期間是否發生其他事
    故或因其他原因致使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之可能，
    進而本院尚難遽以前述德慈聯合診所一般診斷證明書作為告
    訴人前開就其有因本案車禍而受傷之證詞的補強證據，又檢
    察官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告訴人確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
    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從而，告訴人是否業因本案車
    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要非無疑。
(三)按刑法上處罰過失犯，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
    務，且依當時情形能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
    能加以處罰，若依當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
    其所能注意防範，即無過失之可言（參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
    字第4056號刑事判決意旨）。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行為人是否
    未注意車前狀況，須綜合客觀情狀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
    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
    違反。經查，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時，看到告訴人
    騎駛B車從空地駛出並右轉彎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
    向前，並未注意環堤大道外側車道之來車且未靠右側行駛，
    而係逕行右轉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且位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
    正前方，歷時僅約1秒鐘（監視器畫面時間係從5秒到6秒）
    ，且此時A車與B車的距離亦僅約1輛機車的車身長度，然後
    下一秒鐘（監視器畫面時間7秒）就發生本案車禍，此有本
    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所為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證
    （見本院易字卷第44-45頁、第55-68頁）。足見自告訴人騎
    車由空地駛出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迄至二車發生擦撞，不過
    2秒左右之時間，換言之，被告目視可見告訴人騎車自空地
    駛出後，僅有2秒左右之時間可以反應並採取閃避措施，衡
    情，一般正常駕駛人縱使立即煞車或採取其他迴避行為，亦
    極難避免碰撞結果之發生，況且告訴人騎駛B車右轉彎後還
    騎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更增添被告閃避B車之難度，
    本院因認被告於客觀上對於本案車禍之發生應無避免可能性
    ，自不能僅以擦撞地點在被告原行車方向之前方為由，即遽
    指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與前方、左右側之
    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
(四)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固記載被
    告行駛時疑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見偵卷第15頁）。然此僅係承辦員警的個人判斷，不足作為
    本院判斷之依據，附此敘明。　　
(五)依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既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因本案車
    禍而受有起訴書所載傷害，亦無法認定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
    注意車前狀況及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
    失行為，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不得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
    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不能僅以本案車禍之發生，遽對被告以
    過失傷害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各項事證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公
    訴意旨所指過失傷害犯行，不得遽以該罪責相繩。此外，公
    訴人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過失致傷害犯
    行，揆諸前開說明，自屬犯罪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原則
    ，自應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偵查起訴，檢察官鄭皓文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5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宜靜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7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8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汪宜靜（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民國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在案發地點，被告騎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之右側、前車頭與告訴人李小芬（下稱告訴人）騎駛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B車）左側發生碰撞，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自承在案。又告訴人自陳左手肘遭被告騎駛之A車碰撞，並於翌日至德慈聯合醫院就診，經診斷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是告訴人雖延至翌日始至醫院就醫，難認有何不合常理之處。況告訴人雖有受傷，然非立即足以致命之傷害，尚無於案發後刻不容緩緊急就醫之必要，是告訴人既於案發後，先處理工作上之事務，之後因疼痛難耐始前往就醫，並無刻意延誤就醫，自不能憑此遽認告訴人所受傷勢可能其他因素造成，而非被告所為。
　㈡又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可見當時被告騎駛時，前方及兩旁均無其他車輛遮擋其視線，僅有告訴人騎駛B車從路旁私人巷內右轉至環堤大道之車道上，且已騎駛在被告A車前方。而當時為白天，被告於超越告訴人B車時應可以注意車前狀況卻疏未注意；況被告於警詢中亦自承：（問：肇事行進方向、車道及肇事經過情形？）我當時行駛在環堤大道上，往三重方向行駛，行駛至事故地點時，我看到對方從環堤大道399號的私人巷弄騎出來，一開始她還慢慢移動，到我接近她時，她又突然加速。（問：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多遠？）我發現時距離約1台機車的車長。（問：肇事當時行車速率多少？）約50KM/HR左右」等語，與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我騎到環堤大道上時，就被從左後方擦撞了，碰撞後才發現對方，我大約車速為10-20KM/HR左右等語，顯見被告於車禍發生前，已知悉且目睹告訴人騎駛機車於前方，然並未注意車前狀況、未與前方、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而輕率前行，因而致2車發生碰撞，被告之過失責任應可認定。而原審未審究上開情形，遽認被告就本案車禍無過失，而論知被告無罪，尚屬可議，容有再斟酌之餘地。
三、經查：
　㈠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㈡訊據被告堅決否認過失傷害犯行，辯稱：112年6月30日車禍當時被告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事，告訴人當下也說沒事，事後卻於同年7月1日才到診所就診，難認驗傷單所載傷勢確為車禍所造成，況驗傷單所載之病名為挫傷而非明顯擦傷，且告訴人又於同年7月3日至中醫診所開立診斷證明書，顯難證明告訴人上開傷勢與車禍之合理關聯性。又被告於事發當下有注意到告訴人，告訴人車子一騎出來時，被告才看到告訴人，但該時已來不及煞車，且被告一看到告訴人就盡全力煞車，已達到盡可能閃避告訴人之程度，本案實係告訴人騎駛B車突然衝出來，被告根本來不及閃躲等語。經查：
　⒈告訴人雖證稱其於本案車禍發生時，左手肘及手腕有擦撞到A車把手而受傷，但本案車禍發生時間為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告訴人卻於翌日始到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並經醫師診斷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告訴人至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之時間與本案車禍發生之時間相距雖僅有1日，惟告訴人未於本案車禍發生之當日即時就醫，無法排除在上開延遲就醫之1日期間是否因發生其他事故或因其他原因致使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可能性，故難以上開德慈聯合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作為告訴人因本案車禍而受傷之證詞的補強證據。從而，告訴人是否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實有可疑。檢察官上訴並未提出其他新事證，僅以告訴人之傷勢，然非立即足以致命之傷害，尚無緊急就醫之必要，是告訴人既於案發後，先處理工作上之事務，之後因疼痛難耐始前往就醫，並無刻意延誤就醫，故其雖延至翌日始就醫，難認有何不合常理之處等語，係就原審職權行使已審酌之證據，為主觀上評價之反覆爭執而已，並無理由。　
　⒉按刑法上處罰過失犯，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務，且依當時情形能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能加以處罰，若依當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其所能注意防範，即無過失之可言（參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4056號刑事判決意旨）。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行為人是否未注意車前狀況，須綜合客觀情狀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違反。查本案路段車道線（即本院勘驗內容【本院卷第64～65頁】所稱之「白線」，下同），經警丈量長度為4公尺、車道線間之距離（即本院勘驗內容所稱之「線與線之間的空格」，下同）為6公尺，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113年11月4日新北警蘆刑字第1134420691號函及所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7～41頁）。又依本院勘驗錄影監視器內容，可見自告訴人B車從空地駛入車道至雙方發生擦撞時所經過之期間（約為影片時間5秒至7秒間，即原審勘驗筆錄附圖4～9），被告騎駛A車約經過2條車道線、2.5個車道線間之距離，總長度約為23公尺，則估算被告當時之時速約為41.4公里（計算式：11.5公尺/秒=690公尺/分鐘=41.4公里/小時）。再依交通部公路局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所載資訊可知，於道路騎乘機車自發現危險開始到車輛完全停止需要一定的停止時間，該停止時間分為反應時間與煞車時間；反應時間為從發現危險至開始操作煞車，煞車開始作動前為止，車輛行駛的時間稱為反應時間，行駛的距離稱為「反應距離」，一般人在正常狀況下，反應時間約為1～2秒，因人而異；煞車時間為從煞車開始作動至車輛完全停止，這段行駛的時間稱為煞車時間，行駛的距離稱為「煞車距離」；「車輛停止距離」=「反應距離」＋「煞車距離」，行駛2秒鐘的距離大約與「車輛停止距離相當」，建議騎乘時與前車儘量保持2秒鐘以上的距離或是車速的1/2距離，較能確保行車安全（本院卷第70頁）。以被告當時時速41.4公里計算，行駛2秒鐘之距離為23公尺、車速的1/2距離為20.7公尺。又告訴人B車出現於被告A車前方時，A車與B車相距約為2條車道線、2個車道線間之距離，總長度約為20公尺，此時A車與B車之間的距離約同於被告車速的1/2距離，符合前開交通部公路局機車危險感知教育平台所載之建議車距，應認被告騎駛A車已與告訴人B車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且被告目視可見告訴人騎車自空地駛出後，僅有2秒左右之時間可以反應並採取閃避措施，衡情，一般正常駕駛人縱使立即煞車或採取其他迴避行為，亦極難避免碰撞結果之發生。況且告訴人騎駛B車右轉彎後還騎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更增添被告閃避B車之難度。是以，被告於客觀上對於本案車禍之發生應無避免可能性，自不能僅以擦撞地點在被告原行車方向之前方為由，即遽指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
  ㈢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此部分之犯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綜上所述，原審所為無罪判決，並無不合，檢察官以前開理由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本院撤銷原判決並予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廖姵涵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許家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宜靜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
　　　　　　　　　　居新北市○○區○○街00號1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
輔　佐　人　張芳甄　住○○市○○區○○街000號4樓
　　　　　　　　　　居新北市○○區○○街00號1樓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8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汪宜靜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汪宜靜於民國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騎駛車號000-0000號機車（下稱A車），沿新北市蘆洲區環堤大道往三重方向行駛時，適有告訴人李小芬騎駛車號000-000號機車（下稱B車）自A車右前方之私人巷弄未禮讓幹道行進中之A車先行，即駛入環堤大道往三重方向行駛。詎被告本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有自然光線之情形，非不能注意，竟疏未注意而騎駛A車行經B車左側時，A車右側與告訴人之左手發生擦撞，致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須憑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犯罪嫌疑，經審理事實之法院，已盡其調查職責，仍不能發現確實之證據足資證明時，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參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例意旨）。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過失傷害罪，無非係以(一)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二)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稱；(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及車損照片、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四)德慈聯合診所112年7月10日一般診斷證明書；(五)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前揭過失傷害犯行，辯稱：被告於本案車禍發生後有詢問告訴人有沒有事，告訴人回答沒有事，又告訴人並未馬上至醫院檢查是否有受傷，而是於112年7月1日才到診所就診檢查，很難說診斷證明書所載傷勢是被告造成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騎駛A車沿新北市蘆洲區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行駛，行至該路段399號前時，適有告訴人騎駛B車自A車右前方之空地駛出並右轉彎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而行駛在A車前方，之後A車右側車身與B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嗣告訴人於同年7月1日至德慈聯合診所（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就診，經醫師診斷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在卷（見112年度偵字第78490號卷<下稱偵卷>第7-10頁、第71-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詞相符（見偵卷第11-14頁、第72頁），並有德慈聯合診所112年7月10日一般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報告表（一）、（二）、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及現場及車損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頁、第21頁、第23-24頁、第25、59-65頁、第27-3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告訴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然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常處於相反之立場，其指訴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證明力自較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證述，且無瑕疵，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訴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指訴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是告訴人前後指訴是否相符、堅決、態度是否肯定等情，僅得為判斷其指訴有無瑕疵之基礎，非其證言之補強證據（參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408號刑事判決意旨）。經查，綜合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所證，其係證稱其於本案車禍發生時左手肘及手腕有擦撞到A車把手而受傷（見偵卷第12頁、第72頁）。惟本案車禍發生時間為112年6月30日11時30分許，但告訴人卻係於本案車禍發生後之翌日即112年7月1日始到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並經醫師診斷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告訴人至德慈聯合診所就診之時間與本案車禍發生之時間相距雖僅有1日的時間，但考量到告訴人未於本案車禍發生之當日即時就醫，故本院無法排除在上開延遲就醫的1日期間是否發生其他事故或因其他原因致使告訴人受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之可能，進而本院尚難遽以前述德慈聯合診所一般診斷證明書作為告訴人前開就其有因本案車禍而受傷之證詞的補強證據，又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告訴人確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從而，告訴人是否業因本案車禍而受有公訴意旨所載左手肘挫傷之傷害，要非無疑。
(三)按刑法上處罰過失犯，須行為人對犯罪之發生，有注意之義務，且依當時情形能注意，竟疏於注意，而使結果發生，始能加以處罰，若依當時情形，結果之發生，乃事出突然，非其所能注意防範，即無過失之可言（參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4056號刑事判決意旨）。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行為人是否未注意車前狀況，須綜合客觀情狀及人體反應時間而定，非謂車輛煞車不及，該車駕駛人即必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違反。經查，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時，看到告訴人騎駛B車從空地駛出並右轉彎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往三重方向前，並未注意環堤大道外側車道之來車且未靠右側行駛，而係逕行右轉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且位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歷時僅約1秒鐘（監視器畫面時間係從5秒到6秒），且此時A車與B車的距離亦僅約1輛機車的車身長度，然後下一秒鐘（監視器畫面時間7秒）就發生本案車禍，此有本院就現場監視器畫面所為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證（見本院易字卷第44-45頁、第55-68頁）。足見自告訴人騎車由空地駛出至環堤大道外側車道迄至二車發生擦撞，不過2秒左右之時間，換言之，被告目視可見告訴人騎車自空地駛出後，僅有2秒左右之時間可以反應並採取閃避措施，衡情，一般正常駕駛人縱使立即煞車或採取其他迴避行為，亦極難避免碰撞結果之發生，況且告訴人騎駛B車右轉彎後還騎在被告騎駛之A車的正前方，更增添被告閃避B車之難度，本院因認被告於客觀上對於本案車禍之發生應無避免可能性，自不能僅以擦撞地點在被告原行車方向之前方為由，即遽指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
(四)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固記載被告行駛時疑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見偵卷第15頁）。然此僅係承辦員警的個人判斷，不足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附此敘明。　　
(五)依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既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因本案車禍而受有起訴書所載傷害，亦無法認定被告有起訴書所載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與前方、左右側之車輛保持安全間隔之過失行為，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不得驟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不能僅以本案車禍之發生，遽對被告以過失傷害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各項事證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過失傷害犯行，不得遽以該罪責相繩。此外，公訴人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過失致傷害犯行，揆諸前開說明，自屬犯罪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偵查起訴，檢察官鄭皓文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9　　日


